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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2年 5月24日星期四  

 
下午 2時30分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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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國麟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J.P. 
 
黃國健議員，B.B.S.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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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 J.P. 

 
譚偉豪議員， J.P. 

 
梁國雄議員  

 
黃毓民議員  

 
 

缺席議員：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李永達議員  

 
湯家驊議員，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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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梁家傑議員，S.C. 

 
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女士， J.P.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劉國昌先生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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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委會主席： 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進入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恢復，繼續就《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第 3條的各項修正案進行表決。  

 

 
《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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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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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552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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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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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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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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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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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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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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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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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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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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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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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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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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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566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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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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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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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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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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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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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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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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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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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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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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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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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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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580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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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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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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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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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8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應該是第 39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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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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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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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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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589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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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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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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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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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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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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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596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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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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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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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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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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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陳克勤議員、

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9人出席， 1人贊成， 7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0項修正案。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602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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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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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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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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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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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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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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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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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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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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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613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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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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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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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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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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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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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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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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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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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623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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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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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暫停 15分鐘，下午 4時15分恢復。  

 
 
下午 4時正  

 
會議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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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時14分  

 
會議隨而恢復。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恢復。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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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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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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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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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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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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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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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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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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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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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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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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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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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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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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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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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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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644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2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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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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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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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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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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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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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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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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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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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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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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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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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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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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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659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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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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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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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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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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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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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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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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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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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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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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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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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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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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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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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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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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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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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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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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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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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2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681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2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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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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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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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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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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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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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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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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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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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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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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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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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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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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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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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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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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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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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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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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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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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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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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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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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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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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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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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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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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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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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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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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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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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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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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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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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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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梁君彥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1人贊

成， 20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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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 10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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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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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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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6項修正案。  

 
 
梁國雄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聽不到你讀出 “贊成的請舉手，反

對的請舉手 ”？  

 
 
全委會主席：由於我剛才提出了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時，黃毓民議員已

經站立，我相信他是要求記名表決。如果我不是很清楚，我是會請大

家舉手的。  

 
 
梁國雄議員： 知道，我明白了。  

 
 
全委會主席： 黃毓民議員，請你動議第 48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現在動議 ...... 

 
 
全委會主席： 對不起，我讀錯了，應該是第 48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是你讀錯，與我無關，對嗎？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

出的第 487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應該是第 48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只是第 486項嗎？那我便動議第 486項修正案好了。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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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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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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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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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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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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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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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730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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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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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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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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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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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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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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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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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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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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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 ) 

 
 
全委會主席：我們待完成表決第 500項修正案後才暫停會議讓大家用

膳，好嗎？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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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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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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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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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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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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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暫停，晚上 7時 45分恢復。  

 

 
下午 6時42分  

 
會議暫停。  

 

 
下午 7時49分  

 
會議隨而恢復。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恢復。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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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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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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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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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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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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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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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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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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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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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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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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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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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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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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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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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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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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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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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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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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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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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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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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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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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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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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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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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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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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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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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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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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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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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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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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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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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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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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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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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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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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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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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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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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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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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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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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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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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796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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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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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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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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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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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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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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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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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知道。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6項修正案 ...... 

 

 
全委會主席：應該是第 537項。  

 

 
黃毓民議員： ......第 537項， sorry。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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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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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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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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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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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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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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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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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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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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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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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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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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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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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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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 (普通話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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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 (普通話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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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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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 (普通話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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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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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 (普通話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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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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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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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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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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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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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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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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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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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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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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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36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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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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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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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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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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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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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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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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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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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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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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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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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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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局長，醒來！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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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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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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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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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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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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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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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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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7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7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7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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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鐘聲響起期間，有委員在會議廳內走動及交談 ) 

 
 
全委會主席：會議仍在進行，請委員安坐。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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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暫停會議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暫停，明天上午 9時正恢復。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時正暫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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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第  37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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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62 

 第  37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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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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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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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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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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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68 

 第  38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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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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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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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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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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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9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74 

 第  39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75

 第  39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76 

 第  39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77

 第  39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78 

 第  39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79

 第  39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0 

 第  39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1

 第  39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2 

 第  39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3

 第  40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4 

 第  40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5

 第  40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6 

 第  40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7

 第  40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8 

 第  40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89

 第  40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0 

 第  40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1

 第  40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2 

 第  40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3

 第  41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4 

 第  41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5

 第  41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6 

 第  41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7

 第  41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8 

 第  41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899

 第  41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0 

 第  41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1

 第  41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2 

 第  41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3

 第  42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4 

 第  42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5

 第  42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6 

 第  42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7

 第  42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8 

 第  42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09

 第  42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0 

 第  42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1

 第  42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2 

 第  42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3

 第  43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4 

 第  43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5

 第  43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6 

 第  43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7

 第  43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8 

 第  43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19

 第  43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0 

 第  43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1

 第  43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2 

 第  43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3

 第  44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4 

 第  44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5

 第  44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6 

 第  44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7

 第  44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8 

 第  44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29

 第  44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0 

 第  44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1

 第  44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2 

 第  44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3

 第  45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4 

 第  45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5

 第  45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6 

 第  45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7

 第  45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8 

 第  45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39

 第  45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0 

 第  45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1

 第  45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2 

 第  45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3

 第  46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4 

 第  46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5

 第  46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6 

 第  46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7

 第  46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8 

 第  46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49

 第  46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0 

 第  46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1

 第  46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2 

 第  46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3

 第  47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4 

 第  47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5

 第  47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6 

 第  47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7

 第  47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8 

 第  47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59

 第  47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0 

 第  47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1

 第  47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2 

 第  47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3

 第  48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4 

 第  48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5

 第  48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6 

 第  48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7

 第  48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8 

 第  48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69

 第  48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0 

 第  48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1

 第  48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2 

 第  48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3

 第  49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4 

 第  49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5

 第  49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6 

 第  49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7

 第  49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8 

 第  49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79

 第  49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0 

 第  49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1

 第  49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2 

 第  49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3

 第  50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4 

 第  50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5

 第  50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6 

 第  50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7

 第  50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8 

 第  50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89

 第  50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0 

 第  50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1

 第  50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2 

 第  50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3

 第  51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4 

 第  51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5

 第  51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6 

 第  51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7

 第  51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8 

 第  51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8999

 第  51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0 

 第  51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1

 第  51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2 

 第  51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3

 第  52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4 

 第  52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5

 第  52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6 

 第  52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7

 第  52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8 

 第  52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09

 第  52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0 

 第  52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1

 第  52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2 

 第  52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3

 第  53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4 

 第  53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5

 第  53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6 

 第  53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7

 第  53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8 

 第  53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19

 第  53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0 

 第  53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1

 第  53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2 

 第  53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3

 第  54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4 

 第  54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5

 第  54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6 

 第  54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7

 第  54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8 

 第  54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29

 第  54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0 

 第  54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1

 第  54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2 

 第  54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3

 第  55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4 

 第  55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5

 第  55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6 

 第  55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7

 第  55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8 

 第  55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39

 第  55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0 

 第  55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1

 第  55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2 

 第  55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3

 第  56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4 

 第  56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5

 第  56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6 

 第  56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7

 第  56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8 

 第  56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49

 第  56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50 

 第  56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51

 第  56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52 

 第  56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4日  

 

9053

 第  57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